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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宜兴市海纳环保有限公司“3·20”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3 月 20日 14 时 20分许，位于宜兴市高塍镇的宜兴

市海纳环保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在货物装车过程中发生一起起

重伤害事故，致一名运输车驾驶员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接报事故后，宜兴市应急局、宜兴市公安局等部门有关负责

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勘察，指导善后处理工作。无锡市政府

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对该起事故进行提级调查。根

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

和《无锡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122号）以及《无锡市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提级协同调查及挂牌督

办实施办法（试行）》（锡安〔2018〕64 号）的规定，无锡市

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局副局长徐孝力任组长，市应急局、市总工

会和宜兴市应急局、宜兴市公安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事故调

查组，迅速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因事故调查需要，事故调查组邀

请宜兴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参与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的原则，通过认真细致的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

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人员伤亡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

明确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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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概况及相关情况

（一）事故单位概况

宜兴市海纳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公司”），公司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宜兴市高塍镇工业集中区（下干村）；

注册资本：500 万元整；成立日期：2005 年 4 月 26 日；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28277321553XX；经营范围：除尘设备、脱

硫设备、环保处理设备等，从业人员 94 人。法定代表人：黄某

强；总经理：杨某芳，全面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公司安全生

产第一责任人；公司厂区内共有 12个车间，其中 2号多管水膜

车间、7号布袋车间、8号脱硫塔车间和 12号非标产品车间是公

司四个主要生产车间。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设置在安全部，

有 2名兼职安全员。同时该公司另注册有宜兴市海纳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对外安装环保设备，两个公司为同一套管理班

子。

（二）运输车情况

事发时正在装载的运输车属于青岛晟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晟际物流公司”）所有，车辆类型为重型半挂牵引车，车

头的车牌号为鲁UF86**，后面平板挂车的车牌号为鲁BG6**超，

驾驶员为朱某卫和薛某军。事发当天，收货单位开封新力锅炉设

备有限公司委托晟际物流公司包括该运输车在内的 3 辆运输车

到海纳公司装载布袋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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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属地监管情况

宜兴市高塍镇应急管理局共有监管人员 16 人，其中在编人

员 5 人。按照分类分级监管标准，海纳公司为 C 级监管企业，

由高塍镇应急管理局负责监管，该局分别于 2021年 4月份、2022

年 6月份对其进行了执法检查，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均整改闭环。

2022年 10月份，属地政府部门组织 “一带一帽”防高坠及起重吊

运作业等专项整治工作，并组织对辖区包括海纳公司在内的相关

企业起重机械地操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海纳公司杨某斌和蒋某军

均参加了该培训。海纳公司事故发生后属地政府部门将事故情况

进行了通报，并以海纳公司为试点，开始在相关企业中推广应用

起重机械“射灯投影+语音提醒”，进一步加强作业现场的安全

警示措施。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3 月 20日，晟际物流公司的 3 辆平板运输车至海纳

公司装运两套布袋除尘器构件，其中 9 号车间装两车，10 号车

间装 1车。13时许，9号车间第一辆运输车开始装车，车间主任

鲍某君安排装卸工杨某斌和蒋某军进行装车作业。其中杨某斌操

作行车吊运布袋除尘器构件，蒋某军辅助放置。布袋除尘器构件

主要为灰斗和上箱体以及钢结构平台和护栏，其中灰斗和上箱体

分别放置于挂车前端和后端，钢结构平台和护栏并排放置于上箱

体上。装车期间质检员翁某新帮忙协助装车，车间主任鲍某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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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杨某芳到现场查看装车情况。14时许，9号车间第一辆运

输车装车完毕后开出车间，朱某卫驾驶第二辆运输车进入车间开

始装车。14 时 20分左右，杨某斌操控行车将灰斗和上箱体吊放

到运输车上后，开始往运输车上吊放钢结构平台。杨某斌用单钩

钢丝索具勾住钢结构平台中部一侧的吊装孔，随后在运输车西侧

约 4米处操作行车，准备将钢结构平台放置于上箱体上部西侧；

蒋某军在上箱体上扶着钢结构平台并指挥放置就位；翁某新站在

车尾移动脚手架上扶着钢结构平台，辅助蒋某军将平台放置到位。

钢结构平台下沿触碰到上箱体时，蒋某军用右脚抵住钢结构平台

下沿，双手扶着钢结构平台上沿摆动调整放置位置。此时运输车

驾驶员朱某卫走近杨某斌询问装车情况，然后走向运输车旁查看。

蒋某军在调整钢结构平台放置位置过程中，单钩索具的吊钩自行

从吊装孔内脱离，钢结构平台往外倾倒，从上箱体掉落至地面，

砸中刚刚走到运输车旁边过来查看装载情况的朱某卫。

（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1. 现场抢救情况

杨某斌和翁某新见朱某卫被砸中后，立即将钢结构平台从朱

某卫身上抬起并喊人进行施救，在车头东侧清理卫生的鲍某君立

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10 分钟后救护车赶至现场，将朱某卫

送至宜兴市人民医院救治，朱某卫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2. 事故接报和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杨某芳立即拨打 110电话报警，并立即向高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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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应急管理局汇报了事故情况。接报事故后，宜兴市应急局、公

安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事故现场进行现

场处置、勘察，并指导善后处理工作。3 月 21 日，海纳公司与

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善后工作平稳结束。

三、事发现场勘察情况

事故发生于海纳公司 9号车间内。一辆平板运输车呈南北向

停于车间内靠近大门处，车头号牌为鲁 UF86**、挂车号牌为鲁

BG6**超。该运输车长约 17米，宽约 3米，挂车高约 1.1米，挂

车前后两端分别装有布袋除尘器的灰斗和上箱体，其中上箱体长

约 6.45 米、宽约 2.27 米、高约 2.3 米，放置于挂车后端；紧挨

车尾西北侧有一高约 3米的脚手架；运输车旁边地面上有一钢结

构平台，长约 7.15 米、宽约 0.9 米、厚约 11 厘米、重约 400 千

克，中部一侧有一直径约 4厘米的吊装孔；位于车尾西侧地面上

有一钢丝单钩索具，长约 3 米，吊钩开口尺寸约 6 厘米。

（图 1 车辆前部图） （图 2 车辆尾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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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车辆侧方图） （ 图 4 事故现场图）

（图 5 钢丝单钩索具和吊装孔图） （ 图 6 装车现场视频监控截图）

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33.8 万元。

死者：朱某卫，男，1967年 4 月 16日出生，户籍地：山东

省胶州市洋河镇李子行村，身份证号码：370224196704XXXXXX，

生前系晟际物流公司运输车驾驶员。

五、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海纳公司员工在吊装作业时，钢构件下沿着力后，单钩索具

的吊钩从钢构件吊装孔脱离，导致钢构件从上箱体上掉落，砸中

擅自进入吊装区域的运输车驾驶员，这是该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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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二）间接原因

海纳公司及主要负责人杨某芳未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

任，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1. 装卸作业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未根据装卸作业实际情

况明确装车作业过程中的索具选用、现场监管等相关安全要求。

2. 对外来人员的管理不到位，未认真落实公司制定的外来

人员管理制度，未能对进入厂区的外来人员进行安全告知和管理，

导致外来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擅自进入吊装危险区域。

3. 对装车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未安排专人在装车吊运

现场进行安全监管，未能有效制止非吊装作业人员擅自进入吊装

危险区域的不安全行为。

（三）事故性质

调查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事发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吊装

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运输车驾驶员擅自进入吊装危险区域造

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朱某卫，运输车驾驶员，在装车吊运时，擅自进入吊装危险

区域，被从上箱体上掉落的钢结构平台砸到，从而造成事故的发

生，应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处理建议：鉴于其已经死亡，不再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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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1. 杨某芳，男，海纳公司总经理，是该公司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未根据公司装卸作业实际情况组织制定相应的安全操作

规程；未认真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

作机制，对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导致吊装作

业现场存在监管职责不落实等问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和第（五）项1的规定，应对

本起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处理建议：由宜兴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2的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

罚。

2. 鲍某君，海纳公司车间主任，对车间的安全生产工作检

查、督促不力，未能及时消除装车作业现场的事故隐患，未落实

吊装作业现场监护制度，也未对外来运输车驾驶员进行有效管理，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3

的规定，应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

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

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

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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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建议：由宜兴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4的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海纳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落实不到位，对装车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存在疏漏，未

能安排专人在装车吊运现场进行安全监管，且未能对进入装车作

业现场的外来运输人员进行安全告知和管理，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5、第二款6和第四十三条

7的规定，应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宜兴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8的规定，给予相应的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

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

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

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

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

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

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

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

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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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

（四）其他相关人员处理建议

1. 杨某斌，海纳公司行车操作工，进行吊装时选用索具不

当，应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海纳公司按照公司奖惩规定严肃处理，处理结

果报宜兴市应急局备案。

2. 蒋某军，海纳公司装卸工，在钢结构平台放置过程中，

疏于观察索具吊钩情况，摆动钢结构平台调整就位位置时发生脱

钩，应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海纳公司按照公司奖惩规定严肃处理，处理结

果报宜兴市应急局备案。

3 胡某群，海纳公司安全员，对装车作业现场存在的风险隐

患排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作业现场的事故隐患；且未督促落实

相关方外来人员的管理工作，应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海纳公司按照公司奖惩规定严肃处理，处理结

果报宜兴市应急局备案。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海纳公司要深刻吸取本起事故教训，一是要认真开展

岗位风险辨识，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明确装

卸作业过程中的安全要求；二是要健全并落实相关方管理制度，

切实加强外来人员的安全管理；三是对具有较大风险的吊运等作

业要安排专人进行安全监管，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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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四是要进一步认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强作业

现场的安全检查和管理，确保作业安全。

（二）宜兴市高塍镇应急管理部门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加

大监督管理力度，进一步检查、督促企业及企业主要负责人依法

履行主体责任，针对辖区企业组织开展同类事故隐患排查，深查

隐蔽致灾隐患，对排查出的隐患立即要求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

要依法严肃处理。

无锡市政府“3·20”事故调查组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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